

汕尾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bookmark: _Hlk35940643]审批号：汕环陆河告〔2021〕7号                     
	项目名称
	汕尾陆河比亚迪锂电池零部件制造项目

	建设地点
	广东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陆河比亚迪工业园区内5号厂房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占地面积 15000，
建筑面积15000

	建设单位
	汕尾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江青山

	联系人
	江青山
	联系电话
	1862033****

	项目投资(万元)
	12111.80
	环保投资(万元)
	15

	拟投入生产
运营日期
	2021年12月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0〕44号）、《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汕尾市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汕府办函〔2021〕11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粤环审〔2021〕132号）文件要求和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0﹞13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56号）文件规定，该项目属于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正面清单中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范围内的“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384 电池制造”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该项目位于广东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汕尾陆河比亚迪工业园区内5号厂房（中心地理位置为北纬23°11′51.975"、东经115°35′1.305"）。总投资12111.80万元，环保投资15万元，占地面积15000m2，建筑面积15000m2，项目主要生产工序为配料、涂布、烘烤、收卷。产品为生产聚合物锂离子电池负极，生产规模为18480万片/年。项目定员200人，员工食宿依托比亚迪陆河工业园食堂和员工宿舍楼，本项目车间内设置卫生间。项目年运行336天，实行每天两班制，每班10小时。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你单位应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项目建设、运营期间，按照《汕尾陆河比亚迪锂电池零部件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承诺书内容要求，严格落实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并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程序开展项目环保竣工验收，依法办理排污许可或登记手续。
你单位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若违反承诺事项，我局将依法作出不限于撤销本批复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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